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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食品科學系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年 7 月 15日（星期四）中午 10時 00分 

貳、地點：食品系館三樓會議室（採 Microsoft Teams視訊會議） 

參、出列席人員：翁義銘、徐錫樑、王璧娟、吳思敬、許成光、黃健政、左克強（請假）、

羅至佑、廖宏儒、林淑美、楊懷文、呂英震、張文昌、陳志誠、孫士雯、

柯佳仁、任綉欽、林徽娟。 

肆、主持人：羅至佑 主任 

伍、紀錄：林徽娟 小姐 

陸、主席報告： 

一、有關生科院配合教育部執行『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預計於

10月 29日舉辦論壇活動，歡迎本系師生踴躍參與。 

二、人事室：有關本校 110年暑假期間職員實施彈性上班，110年暑假自 6月 28日起

至 9月 5日止，經專案簽准以「自 7月 5日起至 8月 27日止之星期五為節能減碳

統一補休」，如有需洽公者，建議提早安排。 

三、營繕組：本校為辦理年度高壓設備停電檢修作業，前於 110年 6月 3日通知停電

日期，蘭潭校區停電日期為 7月 18日（週日），若各單位用電場所或設備有用電

不能中斷之需求者，請視個別需要自備適當之發電機或不斷電源裝置等，以維持

教學研究作業進行。 

四、電算中心：請周知本校教職員工生(請系辦、導師協助轉知同學)，自行檢視是否

安裝非法軟體，為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務必自行移除未經授權之軟體，以免觸

犯法令遭受刑責。請詳閱本中心智慧財產權專區：

https://www.ncyu.edu.tw/cc/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1784 

五、秘書室：校園性平觀念宣導。

。 

六、招生組：配合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通知，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

ColleGo!（下稱本系統，網址：https://collego.edu.tw），協助高中生選擇適

性校系，以利生涯發展。為增強校系特色課程於系統首頁之能見度，吸引高中生

選擇就讀，請儘量以圖片輔助文字說明。系統未來將進一步強化影音功能，並已

於 4月起新增「人生的選擇」系列影片，呈現學生生涯選擇及面臨跨域挑戰的心

路歷程。每部片長三分鐘，適合於大學入門、導師、及生涯規劃相關課程或活動

引導討論，有助於學生思考人生未來方向，敬請推薦師生觀賞運用。（以上，如

有任何修改意見，或是可分享的成果、圖文，歡迎老師們協助提供。） 

https://www.ncyu.edu.tw/cc/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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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通識中心：110(1)申請新開通識教育選修課程者(含一般實體通識、網路通識)自

即日起受理申請，請務必於 110年 8月 16日(星期一)前回傳申請資料。 

八、駐警隊： 110 年 6月 28日起至 9月 5日止為暑假期間，為維護校園安全與安寧，

各單位應確實檢查辦公處所、研究室之門、窗功能是否正常，離開時也請隨手關

閉上鎖。並請全面檢查門禁保全系統是否正常，若發現異常請與電算中心(分機

7147)聯繫。 

 

柒、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110.04.19）： 

提案一：本系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系所主管遴選續任案，提請討論。 

決  議：1.本次系所主管遴選作業之第一階段初選方式如下： 

（1）第 1次投票：依系內外候選人名單，由本系專任教師以無記名投票方

式遴選出得票數前 4名候選人。 

（2）第 2次投票：由上述 4位候選人再進行系務會議第 2次投票（至多圈

選 2人），並需經投票人員之過半數同意後，始得通過第

一階段初選，並送生科院之系所主管遴選委員會，進行

第二階複選。 

2.本系第一階段初選結果：經無記名投票結果：由許成光教授、廖宏儒副教授

等 2位通過系初選為系所主管候選人。（以上依得票數由多至少遞減之順序

排序） 

3.以上等擬請候選人準備相關資料，以便送生科院進行第二階段遴選作業。 

 

提案二：本系 109學年度優良導師推薦初審案，提請討論。 

決 議：本系推選呂英震老師與廖宏儒老師參加「109學年度優良導師」甄選，相關備

審資料惠請彙整送系辦公室，以便送生科院進行審查作業。 

 

捌、討論事項及決議： 

提案一：本系 111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碩專班及碩士班暨博士班推薦甄選考試招生

簡章分則校正資料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教務處招生組 110.06.03通知辦理，請參考附件 1 p1-8。 

2.分則重點摘要： 

（1）推薦甄試，如下表： 
推薦

甄試 
碩士班食品科技組 碩士班保健食品組 博士班 

系所

規定

繳交

表件 

1. 大學或最高學歷（同等學

力者）成績單正本 1份。 

2. 碩士研究計畫 1 份。 

3. 自傳 1份。 

4. 推薦函 1 份。 

5. 其他足以佐證曾參與學術

活動、課外活動或競賽表

現優良之資料。 

1. 大學或最高學歷（同等學

力者）成績單正本 1份。 

2. 碩士研究計畫 1 份。 

3. 自傳 1份。 

4. 推薦函 1 份。 

5. 其他足以佐證曾參與學術

活動、課外活動或競賽表

現優良之資料。 

1. 學士班及碩士班歷年成績

單各 1份。 

2. 碩士論文 1份；應屆畢業

生繳交碩士論文初稿。 

3. 博士班研究計畫 1份。 

4. 自傳 1份。 

5. 服務經歷證明 1 份（若無

免繳）。  

6. 推薦函 2 封，格式自訂。 

7. 其他有利審查相關資料

（如著作、考試及格證

書、特殊專長、各類得獎

紀錄等）。 

甄試

項目

與配

一、 面試：50％（專業知識

20％、研究潛力 15％、

生涯規劃與表達能力 15

一、 面試：50％（專業知識

20％、研究潛力 15％、

生涯規劃與表達能力 15

一、 面試：50％（專業學術能

力 30％、研究興趣與潛

能 10％、外語（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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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

甄試 
碩士班食品科技組 碩士班保健食品組 博士班 

分 ％） 

二、 資料審查：50％（依系所

規定繳交表件加以審查） 

％） 

二、 資料審查：50％（依系所

規定繳交表件加以審查） 

日語或其他語言）與表達

能力 10％） 

二、 資料審查：50％（依系所

規定繳交表件加以審查） 

同分

參酌

順序 

1. 面試總成績。 

2. 資料審查總成績。 

3. 面試之專業知識成績。 

1. 面試總成績。 

2. 資料審查總成績。 

3. 面試之專業知識成績。 

1. 面試總成績。 

2. 資料審查總成績。 

3. 面試之專業學術能力成

績。 

 

（2）考試招生，如下表： 
考試

招生 
碩士班食品科技組 碩士班保健食品組 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 

筆

試、

系所

規定

繳交

表件 

筆試： 

1. 食品化學 

2. 食品加工 

成績計算方式：各科總

分均為 100分。（不得

使用計算機） 

筆試： 

1. 食品化學 

2. 營養學 

成績計算方式：各科總

分均為 100分。（不得

使用計算機） 

1.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1 份。 

2. 畢業證書（或同等

學力證明文件）影

本 1份。 

3. 資歷審查項目： 

(1)工作年資證明

文件。(2)自傳

（500 字以上）及

工作成果 1份。

(3)著作或研究成

果發表 1 份。(4)

大學或最高學歷

（同等學力者）歷

年成績單正本 1

份。 

4. 碩專班研究計畫

份。 

1. 學士班及碩士班歷

年成績單各 1份。 

2. 碩士論文 1份；應

屆畢業生繳交碩士

論文初稿。 

3. 博士班研究計畫 1

份。 

4. 自傳 1份。 

5. 服務經歷證明 1 份

（若無免繳）。  

6. 推薦函 2 封，格式

自訂。 

7. 其他有利審查相關

資料（如著作、考

試及格證書、特殊

專長、各類得獎紀

錄等）。 

甄試

項目

與配

分 

  一、 資料審查：60％

（依系所規定繳

交表件加以審

查：1.資歷審查

項目 30％、碩專

班研究計畫 30

％） 

二、 面試：40％（含

專業知識、表達

能力、研究潛力

及其他綜合表現

等） 

一、 面試：50％（專

業學術能力 30

％、研究興趣與

潛能 10％、外語

（英語、日語或

其他語言）與表

達能力 10％） 

二、 資料審查：50％

（依系所規定繳

交表件加以審

查） 

同分

參酌

順序 

依本表筆試科目欄各組

排列順序參酌。 

依本表筆試科目欄各組

排列順序參酌。 

1. 面試成績。 

2. 資料審查之資歷審

查項目成績。 

3. 資料審查之碩專班

研究計畫。 

1. 面試總成績。 

2. 資料審查總成績 

3. 面試之專業學術能

力成績。 

3.有關上述各項招生分則是否修訂，請提起討論。（另外有關碩士班保健食品

組招生考試之筆試科目，請老師協助確認） 

決 議：1.修訂「碩士班碩士班保健食品組」招生考試之筆試科目為「食品化學」、「生

物化學與食品微生物」。 

2.以上修訂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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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本系 111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簡章分則校訂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教務處招生組 110.06.23通知辦理，請參考附件 2 p9-10。 

2.報考資格附加規定，為學生是否具報考資格檢視之條件，請以較具體的條件

讓學生自我檢視，如何種競賽、得獎名次幾名內，因為學生往往會詢問為何

資格不符，另如因 COVID-19疫情暫緩或取消辦理競賽，請列出得以何種條

件代替。 

3.依據教育部頒訂「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各學制班別之招生考試

項目得採筆試、面試、書面審查、術科或實作等方式進行，惟考量疫情及本

項考試時間約為 11或 12月，請各系考量是否辦理面試。 

決  議：1.在分則之「報考資格附加規定」欄位，維持不變。 

2.未來如考量疫情，則配合本校可不辦理面試；招生分則可以「書面審查」作

業，配分方面也應同步分別調整為： 

甄試

項目 
異動前 

因疫情考量取消面試 

（異動情形） 

資料

審查 

資料審查 60 %，配分為： 

1.食品相關技能檢定或競賽證明，占

40 %。 

2.高中(職)前 4學期或最高學歷（同

等學力者）歷年成績證明正本，占

10 %。 

3.自傳（學生自述）及讀書計畫（含

申請動機），占 5 %。 

4.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占 5 %。 

資料審查 100 %，配分為： 

1.食品相關技能檢定或競賽證明，占

60 %。 

2.高中(職)前 4學期或最高學歷（同

等學力者）歷年成績證明正本，占

20 %。 

3.自傳（學生自述）及讀書計畫（含

申請動機），占 10 %。 

4.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占 10 %。 

面試 面試 40 % 

1. 專業知識，占 20 % 

2. 專業潛能，占 10 % 

3. 生涯規劃與表達能力，占 10 % 

 

 

提案三：本系 110學年度各項校級委員會或會議代表改選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生科院 110.06.10通知辦理，請參考附件 3 p11。 

2.需進行遴選之校級委員或代表，請參考下表。 

委員會(會

議)名稱 
任期 說明 備註 

通識教育委

員會 

110.8.1~

111.7.31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之。另置

委員若干人，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各學

院院長、各學院教師代表一名、學生代表二

名（由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推派）組成，由

校長聘任，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均為無

給職。本會置秘書一人，由教務處通識教育

中心主任兼任之，承主任委員之命，綜理本

會行政業務，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 

請各學院協助推

選教授代表 

請食品系推薦正

取 1名、候補 1

名。 

學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 

110.8.1~

111.7.31 

1.教師代表：師範學院、人文藝術學院、管

理學院、農學院、理工學院及生命科學院專

任教師代表各 2名（男、女各 1名；師範學

教師代表： 

請微藥系推薦教

師（男）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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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會

議)名稱 
任期 說明 備註 

院具教育及心理專長），獸醫學院專任教師代

表 1名，共計 13名。 

請食品系推薦教

師（女）1名 

學生職涯

輔導工作

推動委員會 

110.8.1~

111.7.31 

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擔任召集人，學生事

務長擔任副召集人，產學營運及推廣處處長

為當然委員，學生職涯發展中心主任擔任執

行秘書。委員會成員由各學院推薦系（所）

主管兩名（獸醫學院為 1名）組成之。 

教師代表：  

食品系許成光主

任 

水生系陳淑美主

任 

車輛管理委

員會 

110.8.1~

111.7.31 

1.本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由總務長、學生

事務長、軍訓組組長、生活輔導組組長、事

務組組長、資產經營管理組組長、營繕組組

長、駐警隊小隊長、學生代表（蘭潭、民雄、新

民校區各一人）為當然委員，以及各學院教

師代表一人、職員代表及技工工友代表各一

人組成，委員任期一年。委員 如 任 期 內 離

職 或 不克 執 行 委 員職 務時，由各該單位

代表遞補，遞補委員之任期以原任期為準。 

2.本委員會主任委員由總務長兼任，並得設

執行秘書一人。 

請各學院各提 1

名教師代表 

 

請食品系推薦教

師 1人 

圖書館諮

詢委員會 

110.8.1~

111.7.31 

本委員會由圖書館館長、教務長、各學院院 

長、各學院教師代表各一人、大學部及研究

所學生代表各一人組成，學生代表由學生會

推派。 

1.請各學院協助

推派教師代表 1

人。 

請食品系推薦教

師 1人 

決  議：經「Microsoft Teams 網路視訊會議」之「Forms表單」不記名投票作業線上

投票票選結果如下： 

委員會(會議)名稱 說明 投票遴選結果 

通識教育委員會 請各學院協助推選教授代表 

請食品系推薦正取 1名、候補 1名。 

翁義銘教授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教師代表： 

請微藥系推薦教師（男）1名 

請食品系推薦教師（女）1名 

林淑美副教授 

學生職涯輔導工作推

動委員會 

教師代表：  

食品系許成光主任 

水生系陳淑美主任 

 

車輛管理委員會 請各學院各提 1名教師代表 

請食品系推薦教師 1人 

陳志誠助理教授 

圖書館諮詢委員會 1.請各學院協助推派教師代表 1人。 

請食品系推薦教師 1人 

廖宏儒助理教授 

 

提案四：本系改選 110 學年度生命科學院各院級委員會委員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生科院 110.06.10通知辦理，請參考附件 3 p11。 

2.應遴選院級各委員會代表，如下表。 

院各委員會 109學年度代表 110學年度代表 

院國際事務推動委員會 左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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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各委員會 109學年度代表 110學年度代表 

院課程規劃委員會 廖宏儒  

院選舉小組委員 楊懷文  

院教評會推選委員 108學年度：徐錫樑教授、

賴弘智教授、廖慧芬教授、

林芸薇教授、劉怡文教授、

蘇建國教授。 

 

109學年度：翁義銘教授、

黃承輝教授、朱紀實教授、

廖慧芬教授、張心怡教授、

翁炳孫教授(111年 2月 1日

至 111年 7月 31日休假)。 

 

3.本院教評會推選委員，其產生方式依據本校生命科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

要點第二點：（ㄧ）推選委員各系至少選出一人。各系推薦二名候選人，須

為系內外學術領域性質相近，並未曾因違反學術倫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學

養俱佳、公正、熱心，且近五年內於「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學術期

刊之分級表」第一級或第二級學術期刊上有發表文章二篇（第一作者或通訊

作者）（含）以上之教授產生。 

4.檢附生命科學院教師學術期刊之分級表，請參考附件 4 p12-18。 

5.目前本系符合上述院教評委員資格者分別為：翁義銘教授、徐錫樑教授（已

連任 2年）、王璧娟教授、吳思敬教授及許成光教授等 4 位，請推薦 2位擔

任本系候選人。其近五年兩篇著作，請參考附件 5 p19-20。 

決  議：經「Microsoft Teams 網路視訊會議」之「Forms表單」不記名投票作業線上

投票票選結果如下： 

院各委員會 110學年度代表 

院國際事務推動委員會 左克強副教授 

院課程規劃委員會 廖宏儒副教授 

院選舉小組委員 王璧娟教授 

院教評會推選委員 王璧娟教授、吳思敬教授 

 

提案五：本系遴選「110學年度系教評會委員代表」案，請推選。 

說  明：1.109學年度系教評會委員人數 7人，票選結果：羅至佑副教授（當然委

員）、翁義銘教授、徐錫樑教授、王璧娟教授、吳思敬教授、許成光教授及

黃健政副教授；候補委員為：左克強副教授。 

2.依本系「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食品科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細則」第

2點辦理「本系教評會置委員五至九人及候補委員一人，以系主任為當然委

員兼召集人。但具教授資格之委員應佔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且副教授不

得執行對教授資格之評審。」（請參考附件 6 p21-22） 

決  議：110學年度系教評會委員人數 7人，經「Microsoft Teams 網路視訊會議」之

「Forms表單」不記名投票作業線上投票票選結果如下：許成光教授（當然委

員）、翁義銘教授、徐錫樑教授、王璧娟教授、吳思敬教授、黃健政副教授及

羅至佑副教授；候補委員為：廖宏儒副教授。 

 

提案六：本系遴選「110學年度系課程委員會委員代表」案，請推選。 

說  明：1.109學年度系課程委員會委員代表除本系全體教師外，另邀請林金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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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擔任本系校外專家學者代表；鄭清和主任工程師（統一企

業公司）擔任業界代表；林景修副總經理（佳美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擔

任本系畢業生代表；陳揚荃同學（本系系學會長）擔任學生代表。 

2.依本系「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食品科學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2點「本委員會以本系專任教師為當然委員，系主任兼召集人。另推薦學生

代表、畢業生代表、業界代表及校外專家學者代表共二至五人為本系課程委

員會委員。課程委員任期一學年，連選得連任。」辦理。（請參考附件 7 

p23） 

3.110學年度新任系學會會長為： 郭澤威同學（目前大二）。 

決  議：110學年度系課程委員會委員代表除本系全體教師外，另邀請周志輝教授（國

立中興大學）擔任本系校外專家學者代表；鄭清和主任工程師（統一企業公

司）擔任業界代表；林景修副總經理（佳美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本系

畢業生代表；郭澤威同學（本系系學會長）擔任學生代表。 

 

提案七：本系遴選「110學年度系學術委員會委員代表」案，請推選。 

說  明：1.109學年度系學術委員會委員代表 5人：羅至佑主任、翁義銘老師、王璧娟

老師、許成光老師及黃健政老師等教師擔任。 

2.依本系「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食品科學系（所）學術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 2點辦理「本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另由本系（所）全體專任教師

推選四名委員，學術委員任期一學年，連選得連任。」（請參考附件 8 

p24） 

決  議：110學年度系學術委員會委員代表經「Microsoft Teams網路視訊會議」之

「Forms表單」不記名投票作業線上投票票選結果如下：許成光教授、徐錫樑

教授、王璧娟教授、吳思敬教授、羅至佑副教授。 

 

提案八：本系遴選「110學年度國際事務推動委員會代表」案，請推選。 

說  明：1.109學年系度國際事務推動委員會代表推選結果：左克強（召集人）、林淑

美、羅至佑、廖宏儒、楊懷文、呂英震。 

2.本系國際事務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請參考附件 9 p25。 

決  議：110學年度國際事務推動委員會代表經「Microsoft Teams 網路視訊會議」之

「Forms表單」不記名投票作業線上投票票選結果如下：許成光教授、左克強

副教授、羅至佑副教授、廖宏儒副教授、林淑美副教授、楊懷文助理教授。 

 

提案九：本系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碩士在職專班經費分配案，提請討論。 

說  明：1.本案經費編列依本校「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編列及收支管理要點」辦理，請參

考附件 10 p26-27。 

2.本系 109-2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編列表，請參考附件 11 p28-39。（業已於

110.06.25 經鈞長核可。）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本系 109學年度工作成果報告書審查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生科院 110.06.22通知辦理，請參考附件 12 p40。 

2.本系 109 學年度工作成果報告書（草案），請參考附件 13 p41。 

決  議：修正後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辦理本系「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食品科學系學習成效評量競賽」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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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討論。 

說  明：1.早年為配合教學卓越計畫活動，本系制訂學習成效評量競賽獎勵辦法（附件

14 p42），以作為學生學習評量的一種常態性機制方式。 

2.去（109）年的競賽主題：以學生 109年度暑期實習成果發表。那今年主題

是否為「以學生 110年度暑期實習成果發表」？ 

3.競賽訂定為   月   日（週   ）上（下）午    時起，地點：本系館 2樓

視聽教室。 

4.依本系辦法規定：由系主任擔任主任委員，其餘委員由本系專任教師互相推

選產生，委員人數至少 3人，總幹事由該學年大學部畢業班導師擔任，指導

及協調食科系學會協助競賽執行。請推選今年評審委員數人。 

5.去年（109年度）評審委員決議結果為：羅至佑主任、大二導師、大三導師

及大四導師等 4位。 

決  議：1.競賽訂定為 10月 22日（週五）辦理，主題為「以學生 110年度暑期實習

成果發表」。 

2.評審委員為：許成光主任、大二導師、大三導師及大四導師等 4位。 

 

提案十二：本系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專業實習之實習案，提請討論。 

說  明：1.本系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校外實習：「專題實習」課程必修課程，學生

依本系實習要點，應安排至相關實習單位進行至少實習 160小時的專業實

習，請參考附件 15。 

2.今年因受疫情影響，多家實習單位取消或中止實習，本系學生安排情形如下

表：（學生人數：大二 52位、大三 3位，其中 1位退學，實際實習人數為

30位，大二學生仍有 25位學生今年因疫情不得取消實習） 

決  議：本次因受疫情影響不得取消實習之學生，是否於校內實習，則由老師自行彈性

安排。 

 

玖、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本系進修學士班學生申請本系仁愛慰助金申請案，提請討論。 

說      明：1.本系進修學士班學生邱○○同學慰助金申請書，請參考附件 15。 

2.該生由班級導師廖○○老師補充說明：（1）邱生為車禍重傷，目前行動

不便。（2）目前課程方面為線上教學，故不影響她就學。 

決      議：1.依本系仁愛慰助金申請要點第二點規定辦理： 

符合申請事由 說明 

(二)重傷或重病就醫

者，核發二萬元。 

重傷或重病者需檢附殘障證明或健保局重大

傷病通知 

(四)因家庭特殊情況恐

無法繼續就學，確需系

救助者，須經仁愛慰助

金審查小組(以下簡稱本

小組)審議，以一萬元為

原則。 

1.因考量該生目前行動不便，可與本校學務

處生活輔導組確認該生是否具有弱勢學生身

份。 

2.如果為非具本校弱勢學生身份者，請該生

補送低收入戶相關證明。 

2.以上請導師協助聯繫學生，補送相關證明，以便進行後續審查作業。 

 

拾、散會：12時 15分。 


